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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2026-2029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 

招標附錄 

 

A.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學校地址： 新界荃灣安賢街 7 號 

 電話號碼： 2490 8773  

傳真號碼：    2490 8330 

 

B. 服務條款 

1. 服務合約年期：2026 年 9 月 1 日至 2029 年 8 月 31 日 (三年) 

2. 承辦商必須提供門巿部，方便同學及家長前往選購。 

3. 承辦商應在標書內簡述其經營校服經驗 (如有)，並列出曾服務學校的名稱，供本校參

考。 

4. 承辦商務須於指定日期內提交校服樣板、價目表等各項資料，以便校方進行比較。 

5. 售賣方式：每年七月、九月，由供應商派員到學校為同學度身訂購，並於指定日期到學

校派發校服。而其他日子，供應商應備足夠存貨，供同學直接到門巿部購買。遇有缺貨

情況，供應商須於 14 天內補充，以供學生選購。 

6. 每年六月及八月，供應商須將訂購校服通告交學校審閱，經校方批准後，承辦商要印刷

足夠數量的通告，送到學校，由學校派發給全體學生。 

7. 如家長/學生對其購買之校服有任何意見，包括要求更換尺碼，承辦商須盡量滿足學生要求。

如家長/學生發現所購校服的款式、顏色或質料等與樣板不符，承辦商須無條件接受其退貨。

如有預繳訂金，則須將其預繳之訂金照單據如數退還。 

8. 承辦商須保證所報價格於首兩年維持不變，而第三年合約期的價格亦須清楚列出。 

9. 校方可隨時向承辦商索取校服，進行抽樣檢驗，確保品質合乎要求。 

10. 承辦商倘未能履行應負責任，校方有權即時終止委託，校方毋須為承辦商之任何損失負

責。 

11. 承辦商投標時，須提供有效的商業登記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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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防止賄賂條例》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或

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

式的利益 (包括捐贈) 影響學校的選擇。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書將不獲考

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D.  《維護國家安全》 

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 

1. 即使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供應商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供應商曾經

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供應商資格

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

而有必要剔除有關供應商。 

2.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 承辦商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

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承辦商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E. 其他 

1. 如投標者本人、其公司的合夥人或股東為校方僱員或僱員之親屬，投標者應於標書內明

確申報。 

2. 投標者應明白是次招標旨在為家長揀選最理想的校服供應商，讓家長可以最合理的價錢

購買校服，因此中標的供應商有可能是一間或多於一間，校方會推薦家長向中標的供應

商選購校服，至於家長購買與否，仍由家長本人自行決定，校方不便干預。 

3. 承辦商應清楚明白及遵守有關性別歧視、殘疾歧視、家庭崗位歧視、種族歧視等條例的

內容；並清楚知道學校禁止及不容許任何違反以上條例的行為出現。 

4.   承辦商須在報價單及合約文件內註明付款條件及方式，包括相關公司帳戶名稱  

  等。學校開具的支票抬頭須為承辦商之公司名稱。 

5.   所有費用將在承辦商提供符合本校要求之物品或服務，並經本校驗收後方才支付。 

6.   承辦商須在標書及合約文件中附加下述「防止賄賂條款」： 

 「競投人及其僱員和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報價／招    

  標有關事宜的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 (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  

  例》所界定的「利益」)。假如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 

《防  

  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

為 

  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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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辦商必須符合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確保其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其在該工資

期 

  內的總工作時數平均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8. 承辦商須提交聲明，申明在截標日期前五年內並沒有因違反以下任何條例而被定罪或連續三

年被扣共三分或以上。詳情如下： 

(i) 因違反以下任何條例而被定罪─ 

(a) 《僱傭條例》(第 57 章)及《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任何違反《僱傭條例》及

《僱員補償條例》而最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述

第 5 級或以上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這兩條條例的定罪記錄〕； 

(b) 《入境條例》(第 115 章)。〔任何違反第 115 章第 17I(1)條(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的

違例事項)的定罪，即屬違反《入境條例》的定罪記錄〕； 

(c)  第 221 章第 89 條及第 115 章第 41 條(協助和教唆另一人違反其逗留條件)； 

(d)  第 115 章第 38A(4)條(建築地盤主管因任何不可合法受僱的人接受在建築地盤的僱

傭工作而觸犯的違例事項)；以及 

(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任何違反第 485 章第 7 條(僱主須安排僱員

成為計劃成員)、第 7A 條(僱主及有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作出供款)及第 43E 條(作

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的定罪，即屬違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定罪記

錄〕；或 

(ii)  在扣分制度下，連續三年因不履行以下合約責任而被扣共三分或以上：在工資、每天准予

工作時數上限、與其僱用以執行政府合約的非技術 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以及以自動

轉帳方式支付工資方面的合約責任。 

 

9.  本校沒有設置升降機。 

10.  承辦商須為到校進行工程的所有員工購買有效的勞工保險及第三者意外保險，並於工程

期 v 間需要有管理工程的安全主任或經理在場。 

11.  承辦商所委派到校的工程人員，須持有有效之相關工作牌照及證明，例如：水電牌、小

型 v 工程註冊證等。工程人員亦需於到校工作時向學校展示相關證明文件。學校在有需

要時 

12. v 可向承辦商索取相關證明文件副本以作存檔之用。 

13. v 承辦商之報價總金額必須為已包含所涉及的一切開支，即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開支：運送 

v 費用、搬運貨物上落費用、清除因工程而涉及的垃圾之費用、各項附加費、行政開支

等。 

14. v 承辦商須確保提供的物品符合法例要求。 

15. v 採購物品：學校有權不考慮未能提供貨品樣辦的供應商之報價； 

16. v 採購服務：拒絕前來視察場地之供應商報價有可能不獲學校考慮。 


